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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261号建议的
答    复

李瑞典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设社区小厨房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在议案中客观分析了我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进行了走访调研，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最大的问题是老年人吃饭问题。老旧社区、小生活区不能建设社区食堂，不能满足独居老人的居家吃饭需求。提出了在无法建设社区食堂的社区、小生活区有人照料的老人家中或有条件有意向可为老人们提供做饭服务的居民家中，开设社区一日三餐小灶，本社区、小生活区有需求的老人都可以来就餐，也可以送餐，满足老年人不出社区、小生活区就能吃到可口的饭菜，并提出了政府补贴社区“小厨房”部分费用予以支持的建议。该建议对于促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探索居家老年人就餐新模式，满足老年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具有很好的借鉴。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和获得感为导向，持续加大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力度，积极探索“智慧+养老”发展新模式，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实施城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程。每个县城区、街道办建设1个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低于1500平方米，床位不低于50张，实现市县城区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实施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工程。每个社区建设1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筑面积不低于200平方米，床位不低于10张，实现城镇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全覆盖，打造城镇社区“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实施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将农村幸福院纳入乡村振兴建设规划，升级存量、做大增量，实现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打造农村“一公里”居家养老服务圈。截至目前，已建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20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313个，农村幸福院2025个。

依托现有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开展为老服务，免费提供场地，支持第三方运营，开设老年人食堂、餐厅、助餐点，目前，市城区共计助餐点有19个，助餐点还达不到老年人需求。主要原因，一是受场地限制，大多数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不具备助餐条件；二是老年人助餐一般要低于市场价格，助餐运营第三方受经营效益影响，参与积极性不高；三是老年人就餐群体不固定，很难掌握就餐数量。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老年人就餐需求，合理布局助餐点，增加助餐点位，鼓励支持助餐企业入住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不断满足居家社区老年人的助餐需求。

一、开展助餐服务调研，摸清助餐服务需求
根据助餐服务需求情况，重点从能力状况、年龄分布、经济状况、居住情况、经济承受能力等维度，开展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调研，摸清助餐服务需求。在调研的基础上，依托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增加助餐点位，让更多的老年群体享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壮大助餐服务队伍
开展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组网运营，提升运营水平，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引导社会第三方参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开设老年人大食堂、餐厅、助餐点，采取“以大带小、以点带面”形式，全面布局老年人助餐服务。采取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等方式支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探索家庭式助餐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家庭开设社区一日三餐小灶，满足有需求的老人就近便利就餐。

三、探索智慧+养老服务，提供线上线下服务
利用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智慧养老服务，纳入餐饮服务企业，提供助餐服务，实现老年人服务需求更加便利、快捷。

四、加强服务综合监管，确保助餐服务安全
根据养老服务助餐情况，配合相关部门，结合安全生产经营等相关标准，加强助餐服务企业、社会组织运营监督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确保老年人用餐安全。

随着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网络化运营，社会力量的持续参与，社区居家老年人助餐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欢迎各位代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3年7月28日

（联系人：郭振波       联系电话：0393-6687009）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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